各类项目结项经费报销参考
各类项目结项经费报销时需向财务提供的材料有：1、结项证书，院级科研项目结项证书由科研办出具，其他科研项目结项证书由相应立项部门出具；2、票据，需符合我院财务办相关规定；3、单据汇总表（向财务办领取），填写完该表后交科研办处长签字。

各类项目结项经费报销票据开具的时间应为项目立项到结项之间。以下报销票据的种类与要求仅供参考，如与财务办规定不符，以财务办规定为准。票据具体种类与要求主要有：
1、交通票（车票、船票、飞机票等）
无额度限制；要求为往返福州票；无职称级别限制。

2、住宿费

无额度限制；要求为出差期间的住宿费；无职称级别限制。

3、的票

无额度限制，但不宜太多。

4、汽油票

5、书票

无额度限制，但总额超过500元的需向图书馆办理入库。

6、论文版面费

正规发票。

7、著作出版费

8、复印、打印费
    正规发票。

9、办公用品

    正规发票；应附购买商家提供的具体购物清单且单件商品价格不超过500，按规定要办理入库的固定资产应入库。

10、招待费（餐饮票）

    不超过经费总额的10%。

11、劳务费

    不超过经费总额的20%，需造表列明每个人的姓名、单位及金额并分别签字，本校员工需提供职工号打到工资卡上，外校无需。

12、场地租赁费

13、电话费

    需在营业厅打印出的本人每月消费票据，购买充值卡的票据无效。

14、邮费

